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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圣经》 

加拉太书（7）继续讲述保罗向加拉太信徒讲述有关律法与信心的真理 

（加 3:13-25） 

 

 

听众朋友，你好。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。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。《穿越圣

经》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 

 

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与分享了加拉太书 3:7-12 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 

 

加拉太书 3:7-12 继续讲述保罗向加拉太信徒讲述有关“得救乃靠信心而并非靠守律法”的真

理。 

 

犹太基督徒认为，外邦人必须先成为犹太人才能成为基督徒。为了揭露这个错误论点，保罗

指出：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是那些有信心的，而不是靠守律法称义的人；亚伯拉罕本人就是

因信称义的。每一个时代的信徒，不管是什么国籍，都分享了亚伯拉罕的福分。这对我们是

一个安慰的应许、一份伟大的产业，更是属灵生命得以成长的稳固基础。 

 

保罗引用旧约驳斥犹太基督徒，证明律法不能使人称义或得救，只能定人的罪。申命记

27:26 记载：“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，必受咒诅！”即便只是违反一条律法，也会带来刑

罚。由于每一个人都曾违反律法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被定罪。律法不能撤销人的罪。罗马书

3:20-24 记载：“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

罪。但如今，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：就是神的义，因信耶稣

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；如今却蒙神的

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地称义。”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祂就承受了罪的咒

诅，免去了我们的刑罚，只要信靠耶稣，我们就能得救。歌罗西书 1:20-23 记载：“既然借着

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─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─都与自己和

好了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

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只要你们在所信

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至被引动失去（原文是离开）福音的盼望。这福音就

是你们所听过的，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（原文是凡受造的），我─保罗也作了这福音的

执事。” 

 

要凭借自己的能力成为义人是徒劳的。你有良好的愿望，诸如“下一次我要做得好一些”、

“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”，但是往往都以失败告终。保罗引用先知哈巴谷在哈巴谷书 2:4 的

宣告“惟义人因信得生。”指出信徒应该信靠神，相信神为我们提供消除罪的方法，靠着神

所赐的能力过每一天的生活，我们就可以打破这必败的定律。 

 

接下来，我们继续研读与查考加拉太书 3 章剩下的内容。 

 

加拉太书 3:13 记载：“基督既为我们受（原文是成）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；

因为经上记着：‘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’” 

 

摩西律法定我们有罪，就像前面说的，我们不会因遵守律法而得到奖赏，反而只要犯了其中

一条，就要被定罪。基督把我们从摩西律法的刑罚中救出来，祂是怎么做到的呢？祂“为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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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受了咒诅”，基督承担了罪的刑罚。“因为经上记着：‘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’”这

句话引自旧约圣经，这节经文显得更重要。一般情况下，以色列民并没有把挂在木头上当作

公开处死的方式，他们是用石头打死的方式处以死刑，可能因为当地到处都是石头。以色列

的死刑是用石头打死，而不是吊死。申命记 21:22-23 记载：“人若犯该死的罪，被治死了，

你将他挂在木头上，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必要当日将他葬埋，免得玷污了耶和华

─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。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。”也就是说，如果人犯了可怕

的罪，要被石头打死，他的尸首要被挂在树上示众，但不能过夜。原因是被挂的人是在神面

前受咒诅的，会玷污了耶和华神所赐为业之地。 

 

保罗说：“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”，基督什么时候成为咒诅？是在祂道成肉身的时候成为咒

诅的吗？不是。根据路加福音 1:35 的记载，基督降生时被称为“圣者”。基督是在两约之间

的静默时期成为咒诅的吗？也不是。路加福音 2:52 说：“神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齐增

长。”耶稣是在宣教的时候成为咒诅的吗？更不是！在祂宣教的时候，天父说：“这是我的爱

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那么，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成为咒诅的吗？是的。但留意，不是在十

字架上的前三个小时，因为当祂奉献自己时，祂仍是毫无瑕疵的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最

后三个小时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在那时，神定意将祂压伤、使祂受苦，以祂为赎罪祭。这是

以赛亚书 53:10 所清晰预言的。“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”此节中的“木头”原文是

“木头、木材、树木”的意思。基督被挂在木头上，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呀！祂走向十字

架，十字架是祂死亡的木头，却成为你我的生命之树。 

 

加拉太书 3:14 记载：“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

所应许的圣灵。” 

 

以色列遵行律法已有一千五百年了，还是没有得到。在使徒行传 15 章所记载的耶路撒冷大

会议上，彼得说得很实在：“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能遵行律法，为什么还要叫那些外邦人

行律法呢？假如我们都作不到，他们也作不到！”基督代替了我们，我们才能得到律法永远

不能给的恩典。圣灵是恩典时代的特别礼物。 

 

加拉太书 3:15 记载：“弟兄们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：虽然是人的文约，若已经立定了，就

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。” 

 

如果你跟人定了约，一年之后想毁约，那是不可以的，因为约一旦订立，就具有效力。 

 

加拉太书 3:16 记载：“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。神并不是说‘众子孙’，指

着许多人，乃是说‘你那一个子孙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” 

 

创世记 22:18 记载：“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”神呼召亚

伯拉罕，应许人会因他得福，神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并出自亚伯拉罕的后裔使世人蒙

福，是这位基督把救恩带给世人。“子孙”特指是基督。在约翰福音 8:56 基督说：“你们的

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，既看见了就快乐。” 

 

加拉太书 3:17 记载：“我是这么说，神预先所立的约，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

掉，叫应许归于虚空。” 

 

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应许万民必因他得福，在四百三十年以后神才颁布律法制度，但神对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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伯拉罕的应许没有改变，神绝不食言。创世记 13:16-17 记载神应许亚伯拉罕说：“我也要使

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你起来，纵横

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”神应验了祂的应许，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以色列

国，经过好几代，这个应许从以撒的后裔，直到主耶稣基督，也就是加拉太书 3:16 所说的

“子孙”。神也应许亚伯拉罕，万国必因他得福。在这世上，惟一的福就是基督。你可能从

邻居、工作或教会得不到神所应许的福气，其实世人不能给你福气；但神已经把主耶稣基督

赐给了你，那就是最好的福！那是神所赐至高无上的礼物！神应许凡信基督的人都能得救。 

 

加拉太书 3:18 记载：“因为承受产业，若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应许；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

赐给亚伯拉罕。” 

 

有关基督的应许，早在摩西律法之前就有了。从那时一直延续这个应许，可见应许与律法无

关。问题来了：为什么要有律法呢？律法的意义又是什么？不要以为保罗轻视律法，他反而

想帮助人了解律法的目的。他严肃地、完全、完整地解释律法。他指出律法是神所定的规

则，但你我却很难达到。请看保罗谈律法的目的。 

 

加拉太书 3:19-20 记载：“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添上的，等候那蒙应

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作的；神却是一

位。” 

 

那么，律法的目的何在呢？律法是在神应许救恩之后，为了使人知罪而颁布的。当那位应许

的后裔来到，律法就完成了责任。律法是通过中间人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，神应许亚伯拉罕

的时候却是直接的，没有用中间人。 

 

加拉太书 3:21 记载：“这样，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！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

的律法，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” 

 

律法是否取消或代替了应许？断乎不是！若罪人可以按神的要求守全部律法，救恩就应该凭

守律法而得了。神若可以用较低廉的代价达到相同的效果，衪就不会差遣衪的独生爱子到世

上来，为罪人舍命了。但律法有时间和人的见证，证明律法不能拯救罪人，意思就是律法受

限制，因为肉体软弱。罗马书 8:3-4 记载：“律法既因肉体软弱，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

己的儿子，成为罪身的形状，作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

随从肉体、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”律法的功用只是让人看见自己没有指望，并且让人深切

感到救恩只能是神白白的恩典。 

 

加拉太书 3:22 记载：“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，归给那信的

人。” 

 

律法会带来死。以西结书 18:20 记载：“惟有犯罪的，他必死亡。”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

因此所有人都会死。我们需要生命，律法却带来死，这是律法所能作的事。不管你犯了多大

的罪，只要是罪，就要死。有学者说：“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犯人认罪，但我必须认罪。”他

承认犯罪是人的本性，我们都是罪人，都要承受罪的刑罚。罪的刑罚就是死。让我举个例子

来解释重点在罪的事实，而不在罪的等级。有三个人站在二十四层楼高的屋顶上，管理员警

告他们，说：“小心，再往前跨一步就会摔下去，那可是会没命的。”其中一个说：“管理员

老爱吓人，我才不相信跨出去就会死。”于是他故意走到大楼边缘、往前跨。当他掉到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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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，有人从窗外看到，问他：“老兄，好玩吗？”他说：“还不错。”但他一倒地就死了。管

理员说得没错，这人死了。另外一个听到管理员的警告、心里害怕，便往楼梯跑，一不小心

滑倒了，从楼顶摔下去，也死了。第三个人被歹徒从楼上丢下去，也死了。这三个人都违反

了地心吸力，当然会死。这就是事实，不是罪的层次；他们都因为越过界限、违反了地心吸

力而死。那么让他们掉在地上的地心吸力能给他们生命吗？不能。摩西律法不能给你生命，

正如你违反自然法则、死后这法则也不能给你生命一样。你不能像电影倒带那样将情况翻

转，从马路回到大楼顶上重新活着。只要有罪、就必然会死。定罪的律法没有弹性、不容改

变、没有宽容。神说：“惟有犯罪的，他必死亡。”神对在伊甸园里的亚当、夏娃说：“只是

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！”在出埃及记 34:7 神说：“必追

讨他的罪，”因此，世人都犯了罪，在律法下必定要死，律法要把我们处死。在哥林多后书

3:7 保罗说这是“属死的职事”。律法定我们有罪。律法能带来生命吗？不能。就像人从高楼

摔死，不能复活一样。律法的目的不是带来生命，而是要显明在神面前，我们都是罪人。

“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，归给那信的人。”这是惊人的宣

告。 

 

加拉太书 3:23 记载：“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

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” 

 

这里的信是指基督徒的信。这是一个新时代，开始于主耶稣的死、埋葬、复活、升天，以及

五旬节福音的传讲。在此之前，犹太人好像在监狱或拘留所被看守一样。他们被律法的要求

圈起来，并且由于他们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，所以便受到限制，不能来到得救恩的信心之

路。在律法以下的人因而受局限，直至福音宣布那荣耀的信息：人可以从律法的辖制中得释

放。 

 

加拉太书 3:24 记载：“这样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

义。” 

 

这是很重要的经文，保罗清楚地指出摩西律法不能救人。罗马书 4:5 说：“惟有不做工的，

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”神不要人靠着善行得救。在以赛亚书 64:6，神说

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神不要我们守律法，律法不能救人，只能定罪；律法使人知

道自己是罪人。律法不能除罪，而是显出有罪，因为罪已经在那里了。人是丑陋、顽梗不化

的罪人。我们都知道镜子能显出我们的脸脏了，但镜子不能帮我们擦脸。可是今天有许多人

还在用律法的镜子擦脸，以为律法可以除罪。神的话就是镜子，显出我们是谁，我们都是罪

人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洗净我们的罪。律法证明我们有罪，律法不

能使你成圣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 3:19 所说，律法是要“塞住各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

神审判之下。”保罗说：“这样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”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请听保罗继续

解释： 

 

加拉太书 3:25 记载：“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。” 

 

“训蒙的师傅”，原文不是指一般的老师；在保罗的时代，这是指罗马家庭中的一份子。罗

马帝国里有一半人是奴隶。大户人家让奴隶照顾小孩。当小孩一出生，就有一个专职的仆人

或奴隶照顾孩子长大。到小孩念书时，仆人要牵着小孩的手带去上学。孩子渐渐长大，仆人

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去。保罗说律法就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律法说：“小家伙！我不能为你再

作什么了，现在要把你带到基督的十字架前，你是迷失的，你需要救主。”律法的目的是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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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人带到基督面前，而不是让人抬头挺胸地靠着律法四处游走。你不能完全遵行律法，因为

你根本做不到。 

 

律法被形容为孩童的监护人，或训蒙的师傅。这说法强调教导的概念；律法的教导关乎神的

圣洁、人的罪、赎罪的需要。律法是师傅，但一旦接受了对基督的信，信主的犹太人便不再

在律法以下了。外邦人如加拉太信徒岂不是更不在律法之下吗？他们根本从未在这师傅的监

督之下！人并不是因律法称义的；对于那些得称为义的人，律法并不是生活的准则，那只能

显明人的罪。 

 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

明白的地方，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

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。 

 

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愿神赐福与你！ 


